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

第 69 次擴大會議暨下屆管理會之縣(市)網路中心代表委員選舉

會議紀錄

時間：105年 12月 19日(一)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地點：科技大樓13樓第1302會議室(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106號 13樓)

主持人：詹司長寶珠                                 記錄：王思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辦理情形:確認通過。

參、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之縣（市）代表委員選舉

決定：

(一)有關縣(市)代表委員之選舉結果，由宜蘭縣、新竹縣、新竹市、南投縣、嘉義縣及

嘉義市當選(其中臺東縣、基隆市、新竹市、南投縣及嘉義縣同票，經以抽籤方

式決定由新竹市、南投縣及嘉義縣擔任)。

(二)依行政院性別主流化政策規定”各機關聘任委員會委員時需符合任一性別比例

達 1/3”，本管理會之單一性別委員代表產生方式，依下列補充說明原則辦理：

1.以增額方式補足未符單一性別之委員代表數：本管理會單一性別委員人數計

需達12席，增額人數將以12席扣除已獲選之區網中心、直轄市網路中心、縣

(市)網中心、專家學者等代表中未符單一性別代表之席次，即為增額席次。

2.增額方式：依前項未符單一性別委員代表之增額席次需求，優先邀請現任大

專校院之資訊行政主管擔任，每任任期為一年（配合學校之學年制，職務未

調整者任期得連任一年），並以專家學者身份聘任之，其於任期中若有職務

異動時，則待任期屆滿後再予調整。

(三)另有關現有「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之縣(市)網路中心代表委員選舉辦法」之條文

中含＂女性＂的用詞，調整為＂單一性別＂。



肆、 報告事項

一、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之條文修訂事宜報告。

決定：洽悉。

二、 「臺灣學術網路（TANet）骨幹網路介接暨互連作業要點」之條文修訂事宜報告。

決定：洽悉。

伍、討論及決議事項

案由一、臺灣學術網路(TANet)傑出貢獻人員選拔實施要點修訂建議，提請討論。

決議：

（一） 同意被推薦人資格，除為 TANet 各級學校教、職員、生，或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行政人員外，調整原「未曾接受 TANet 本項獎勵者」為「近三年內未

曾接受 TANet 本項獎勵者」。

（二） 建議於「選拔作業準則」中增列給予獲獎者之獎勵措施，如免費全程參與

TANET 學術研討會(含食宿或論文發表)，以有效擴散本選拔獲獎人員相關

貢獻或經驗的分享，並增加參與者的誘因。

（三） 為預先提供各連線單位或學校參選人員瞭解及準備參與選拔作業，選拔

期程將於每年年底前公布下一年度之作業期程。106 年度之選拔期程則待實

施要點修正後發佈。

案由二、有關臺灣學術網路 IP資源提供各校育成中心相關輔導產學合作者之商業網路名

稱註冊相關配合事項，提請討論。

決議：

（一） 因育成中心輔導產學合作對象，旨在培養師生創新創業能力，因實體辦

公空間亦座落於校園內，其業務範疇或行為仍未以營利為目的，並配合本

部推動創新創業及產學合作之政策，故視屬現行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服

務範圍。

（二） 為有效管理各育成中心輔導產學合作對象之網路使用行為，請參照下列

原則配合研定必要之管理措施：

（1） 由教育部評估針對育成中心輔導產學合作對象使用臺灣學術網路資

源，研議相關管理規定之增修事宜。



（2） 各校配合擬定育成中心之合作對象使用臺灣學術網路之相關管理規

定，並訂定避免妨礙學術使用之實質管理措施(含網路分離、頻寬使

用量、連線情形及資訊安全等)。

（3） 各校需每年彙整育成中心合作對象所使用之網路資源(含網路位址

及網域名稱等)，並送教育部備查。

（4） 相關管理措施及使用資源，須配合教育體系辦理資安相關措施及稽

核作業。

案由三、近來國內資訊安全事件增加，相對造成網路服務受影響加重。為利資訊安全事件

發生於臺灣學術網路(TANet)服務範圍時，可瞭解資訊安全事件發生之原因及

研定避免重覆發生的相關措施施，擬建議建立相關登入檔及保全資料日誌機制，

提請討論。

決議：

（一）為利日後因應資訊安全事件的分析所需資訊，請教育部朝建立此相關機

制之方向規劃，並研擬必要的配套措施及管理規範後提出相關方案。

（二）相關方案請由 TANet 技術小組中籌組相關人員先進行研商，於充分考量

各單位之技術能力、合理的作業程序及現有資訊資源等因素下，提出未來

需配合此一機制之所應建立的基礎規範（如日誌的保留期間）建議草案，

並經技術小組會議討論通過後，送本管理會研議。

陸、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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